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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 

 

1.  個案編號AB0236為李日龍先生 (「李先生」 )對跨部門工作小組

(「工作小組」 )在 2012年 11月 30日所作決定 (「該決定 1」 )而提出

的上訴。工作小組裁定，李先生的漁船 (擁有權證明書號碼

C139153)(「有關船隻」 )為一艘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

拖網漁船，並根據一次過援助計劃就有關船隻向李先生發放 15萬

元的特惠津貼。  

 

2.  據李先生表示，在禁拖措施 (定義見下文 )實施前的關鍵時段，有

關船隻一直以「雙拖」形式作業，其伙伴雙拖 (擁有權證明書號碼

CM63614A)由何容財先生 2(「何先生」 ) 擁有。  

 

3.  據工作小組表示，何先生的船隻亦被工作小組裁定為一艘一般不

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。根據一次過援助計劃，何先

生也就其雙拖獲發放 15萬元的特惠津貼，但他並無就特惠津貼的

決定提出上訴。  

 

禁拖措施及特惠津貼  

 

4.  根據 2013年 1月 29日的食物及衞生局文件  (「食衞局文件」) 第 3

段，行政長官在 2010 - 11年度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，政府將實施

一系列漁業管理措施，包括立法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 (「禁

拖措施」)，使本港的海床及海洋資源得以盡快復原。禁拖措施的

法定公告於 2011年 3月在政府憲報刊登，並於 2012年 12月 31日生

效。  

 

5.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「財委會」)亦於 2011年 6月通過一次過援助方

案，包括向因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

發放特惠津貼 (「特惠津貼方案」 )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聆訊文件冊第 93 頁  
2 聆訊文件冊第 43 頁第 16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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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及申請資格準則  

 

6. 根據食衞局文件第 7段，特惠津貼方案的相關政策和指導原則載

述於財委會第 FCR(2011-12)22號文件 (「財委會文件」 )。  

 

7.  根據財委會文件第12段，指導原則是，向不同組別的申索人分攤的

特惠津貼，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成正比。  

 

8.  禁拖措施實施後，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

船船東預計將最受影響，因為他們會失去香港水域的捕魚區，所

以他們所獲得的特惠津貼金額會高於較大型拖網漁船船東 3。  

 

9.  較大型拖網漁船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，但這類漁船的船東亦會

受禁拖措施影響，因為他們會失去日後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

會。但是，由於禁拖措施對他們的影響遠低於近岸拖網漁船船東，

因此較大型拖網漁船船東只獲發放 15萬港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 4。 

 

上訴理據  

 

10. 在這宗上訴中，李先生聲稱：  

 

(1)  有關船隻一直以近岸拖網漁船形式作業，對香港水域的依

賴程度為 25%至 30%5；  

 

(2)  有關船隻不應被工作小組歸類為「較大型拖網漁船」 6；  

 

(3)  他在關鍵時段的作業模式是，首先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，

若漁獲不理想，便轉到外海，在外海作業後，又再返回香

港水域拖網捕魚 7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財委會文件第 5 至 10 段  
4 財委會文件第 9 和 10 段  
5 聆訊文件冊第 3 和 4 頁  
6  聆訊文件冊第 4 頁  
7  聆訊文件冊第 4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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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身為船東的他曾獲得挖沙倒泥等海事工程賠償，這足以證

明有關船隻確有在香港水域作業 8；  

 

(5)  隨着年紀漸大，他將抵受不住遠海的大風大浪，最終須返

回近岸捕魚作業，因此他應就禁拖措施獲得合理賠償 9；  

  

11.  2015年 10月 27日，李先生就上訴聆訊提交證人陳述書 10。扼要來

說，他在陳述書中指出：  

 

(1)  傳統漁民沒有保留大量的單據或完整的帳目記錄，因此出

現不公平情況，即真正受禁拖措施影響的人士無法提出證

據以支持他們高於一般類別的賠償申索 11；  

 

(2)  有例子就是一艘漁船因長期停留在避風塘而被工作小組巡

查時記錄，結果被列作為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高的拖網漁

船 12。  

 

上訴聆訊  

 

12. 在聆訊中 (「上訴聆訊」 )：  

 

(1)  李先生親自進行上訴；以及  

 

(2)  工作小組由李慧紅女士、蕭浩廉博士和阮穎芯女士代表進

行上訴。  

 

13.  除依據在聆訊前已提交上訴委員會的文件證據外，李先生作出口

述證供和口述陳詞，並向工作小組代表提問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聆訊文件冊第 4 頁  
9  聆訊文件冊第 9 頁  
10  聆訊文件冊第 270 頁  
11  聆訊文件冊第 270 頁  
12  聆訊文件冊第 270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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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李先生重申其投訴，就是他沒有就禁拖措施獲得賠償。不過，他

承認多年前 (遠早於 2012 年禁拖措施生效 )獲得挖沙倒泥等海事

工程賠償時，他所營運的是另一艘船隻 13，而非有關船隻。他在

2009 年才成為有關船隻的船東 14。獲得有關海事工程賠償一事早

在 1994 年發生，他對此並無異議。  

 

15.  李先生向上訴委員會表示不知道其拖網作業伙伴何先生是否曾

提出上訴，並認為何先生也許很富有，他提出上訴與否跟自己無

關。  

 

16.  李先生確認其捕魚作業繼續在外海進行，他還未需要返回香港水

域謀生。李先生告訴上訴委員會，禁拖措施令他無法回來。  

 

17. 在漁工問題方面，李先生告知上訴委員會，有關船隻由 7名從內

地僱用的漁工操作，他們全部都沒有申請內地過港漁工計劃的許

可，不能進入香港工作。李先生在伶仃島接載該些漁工，並在捕

魚作業完畢後，把他們送回伶仃島。根據李先生的口述證供，如

香港水域沒有魚可捕，他便把漁工送返伶仃島。  

 

18.  在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方面，李先生承認無法準確計算其捕魚

作業對香港水域的依賴有多少。就此，上訴委員會注意到，李先

生曾在 2014年 2月的上訴表格回條中聲稱其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

賴程度為 25%至 30%，但在 2012年 1月填寫的登記表格 15中，他曾聲

稱依賴程度僅為 15%。  

 

19.  臨近聆訊結束時，李先生指出，不應單單因為船隻體積大，就指

船隻不能在香港水域作業。他表示，約有 30艘或以上大型拖網漁

船被工作小組列為近岸拖網漁船，其船東因受禁拖措施影響而獲

得可觀賠償。他特別提到屬於拖網漁船類別的摻繒，雖然這類船

隻的體積大或體積與有關船隻相若，但看來被工作小組視作在

「近岸」作業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其後他已處置該船隻  
14  聆訊文件冊第 52 頁  
15  聆訊文件冊第 43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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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李先生感到不滿的是，儘管他已捕漁數十年，但就禁拖措施獲得

的賠償只有 15萬元。他認為工作小組的決定並不公平。  

 

決定及理由  

 

21.  經考慮所有證據和雙方陳詞，上訴委員會決定駁回李先生的上

訴。  

 

22.  上訴人有舉證責任，證明工作小組就其個案作出的決定是不正確

的。舉證準則是相對可能性的衡量。上訴委員會認為李先生未能

證明或使委員會相信，有關船隻在關鍵時段於香港水域作業的時

間比例為所聲稱的 15%，或所聲稱的 25%至 30%。事實上，根據呈

交委員會的證據，李先生並未能證明有關船隻有 10%或以上的捕

魚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—10%或以上為船隻被歸類為「近岸」船

隻的門檻。  

 

(1)  他承認不知道如何計算，確立依賴程度為 15%的聲稱；  

 

(2)  他就依賴程度提交的數字不一，從 15%至 30%不等；  

 

(3) 他並未提交任何文件證據，以顯示依賴程度為所聲稱的數

字或為 10%或以上；  

 

(4)  另一方面，上訴委員會接納工作小組就雙拖經營者對香港

水域平均依賴程度的分析 16。該分析以兩項長時間進行的調

查為基礎，所涉各類拖網漁船的取樣率分別為 7%和 38%17。

根據分析，與有關船隻大小相若的雙拖，全年平均在香港

水域作業時間比例只約為 0.68%。至於小型雙拖，例如長度

為 26米或以下的船隻，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平均超過

10%。李先生並無就此援引證據，對工作小組的分析提出異

議，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，證明其船隻在香港水域捕魚作

業的時間比例達到 10%或以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 聆訊文件冊第 233 頁  
17  聆訊文件冊第 226 和 228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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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 上訴委員會認為，工作小組就李先生的申請所作的分析沒

有錯誤。工作小組已考慮 18各項相關因素才作出結論，即有

關船隻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。該等因素包括 2013年 1月 29

日食衛局文件 19所載的因素。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作出決定

的依據可靠穩妥。  

 

(6)  雖然李先生表示當他年紀漸大，可能需要返回香港水域捕

魚作業，但其實他並無這樣做。  

 

(7)  李先生的作業伙伴何先生並無就工作小組對其個案所作的

決定提出上訴。上訴委員會相信，何先生沒有提出上訴可

能有許多理由。在何先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，上

訴委員會不能猜測其理由，亦不會這樣做。  

 

(8)  工作小組的海上巡查記錄顯示，有關船隻並未被發現在香

港水域出現或作業。  

 

(9)  該 7名由李先生僱用的內地漁工，不能合法地在香港水域工

作。他們在香港水域以外的伶仃島被接載上船，然後在每

次捕魚作業後被送返伶仃島。並無證據顯示這些漁工曾協

助李先生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，更遑論有關船隻在香港水

域作業的時間比例有 10%或以上。此外，沒有足夠證據證明，

作為一艘作業中的拖網漁船，有關船隻可以僅由餘下 2人操

作。  

 

23.  李先生指出，與一些獲得數百萬元賠償的漁民相比，他只獲發 15

萬元賠償 (儘管他已從事漁業數十年 )，做法不公平。在本個案的

情況下，這論點沒有合理依據。李先生有舉證責任，說服上訴委

員會接納其論點，但他未能做到。再者，財委會已顧及大型拖網

漁船船東的需要，並撥出款項，就禁拖措施對有關船東造成的即

時和長遠的不良影響給予賠償 20。因此，李先生認為禁拖措施會

令他失去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機會的說法，並非有效的上訴理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 聆訊文件冊第 14 至 16 頁  
19  聆訊文件冊第 180 頁  
20  聆訊文件冊第 158 和 159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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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李先生指稱有證據證明其船隻一直在香港水域作業，那就是他曾

就挖沙倒泥等海事工程獲得賠償金，但上訴委員會並無將該指稱

給予比重。首先，李先生沒有提出證據支持該項指稱。更重要的

是，李先生在聆訊期間承認，他在 1994年獲得上述賠償時，所涉

船隻並非有關船隻。就這宗上訴而言，委員會須着眼於有關船隻

和臨近政府公布禁拖措施的期間。關於另一艘船隻在超過 15年前

於香港水域作業的證據，對這宗上訴的證明價值極低 (如有的話 )。 

 

25.  最後，李先生在證人陳述書中指出，工作小組向據稱長期停留在

避風塘的拖網漁船的船東發放可觀賠償，他認為做法不公平。上

訴委員會無法跟進李先生的投訴，因為我們雖然曾多次給予李先

生機會，但他仍沒有提供有關詳情。無論如何，上訴委員會的職

責是聆訊李先生的個案，聽取其證據和陳詞 (以及工作小組的證

據和陳詞 )，以及裁定李先生的上訴應否得直。究竟是否確實有

閒置的拖網漁船船東獲得多於應得的賠償，並非上訴委員會在這

宗上訴中要決定的事。  

 

結論  

 

26. 故此，上訴委員會駁回此宗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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聆訊日期： 2016年 5月 11日   

聆訊地點：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東翼 18樓 1801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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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榮堯先生   江子榮先生 ,  MH, JP 

委員   委員  

 

 

 

上訴人：李日龍先生親自出席  

李慧紅女士，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漁業主任，代表跨部門工作小組  

蕭浩廉博士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主任  (漁業可持續發展 )3，代表跨

部門工作小組  

阮穎芯女士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主任 (漁業可持續發展 )4，代表跨部

門工作小組  

梁熙明大律師，上訴委員會法律顧問  


